
1 之 3 

 

文藻外語大學 

【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(第二級)(CSEPT)考試公告】 

 

公告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2 日 

 

「重要通知」 

一、 底下公告[第一類]考生(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在校學生)凡以「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」或其他相等同測驗(包含

托福測驗-電腦、托福測驗-紙筆、托福測驗-網路、全民英檢 GEPT、多益測驗 TOEIC、雅思測驗 IELTS、劍橋大

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)通過本校英文畢業門檻者，無需參加本次(109 年 4 月 26 日)「大學校院英語

能力測驗」。 

二、 凡以其他相等同測驗(包含托福測驗-電腦、托福測驗-紙筆、托福測驗-網路、全民英檢 GEPT、多益測驗 TOEIC、

雅思測驗 IELTS、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BULATS)通過本校英文畢業門檻，但仍未至教務處註冊組辦

理登記者，請最晚於 109 年 3 月 13 日(星期五)下午 5:00 前持成績單正本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登記，109 年 3 月

14 日(含)以後登記者，仍須參加本次(4 月 26 日)「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」。 

三、 底下公告[第一類]考生(日四技在學生)以「修習替代課程及格」或以「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進步分數」視同英

文能力檢定通過者，仍須參加本次(109 年 4 月 26 日)「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」。 

四、 上述「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進步分數」視同英文能力檢定通過者，其相關分數規定請參照本校教務處註冊組

網頁「文藻外語大學各系語言能力檢定一覽表」 

五、以下公告[第一類]考生(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在校學生)應試名單將於 3 月 20 日(星期五)下午 5:00 前於學校及

中心網頁公告，請所有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在校學生務必上網查詢，若有相關疑問，請儘速洽詢英/外語診斷

中心林宛萱助理(分機 7403)。 

 

考試對象 

[第一類] 

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在校學生 

(請另參照本公告「重要通知」) 

本學期國內、外交換生及實習生

欲報考本次大學英檢者，請自行

與本中心聯絡，否則無法參與本

次大學英檢。 

[第二類] 

自由報名學生(得自由選擇報名與否) 

(限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以外

之在學生、延修生、校友) 

[第三類] 

自由報名學生(得自由選擇報名與否) 

(限碩一及碩二學生、參加

108 學年度英文替代課程學生) 

*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應屆畢業

生參加 108 學年度英文替代課程

者屬左側第一類考試對象，並適

用該類考試對象欄所有規範。 

考試日期 109 年 4 月 26 日(星期日) 

考試埸次 

上午埸次 09:30AM 至 11:30AM(日四技一、二年級、二技三、四年級、五專四、五年級) 

下午埸次 14:00PM 至 16:00PM(日四技三、四年級學生、五專一~三年級及自由報名學生) 

＊[注意]英/外診中心將視實際人數針對上、下午埸次考試班級進行微調。 

考試費用 

由學校補助報名費，無需另行繳

費。 

 

[注意]本次測驗，日四技在學生除

本公告「重要通知」第一點

所提之學生無需參加測驗

外，其餘日四技在學生皆須

參加測驗，因故不能參加者

須依本公告「請假規定」欄

位之規定提前辦理請假。 

[注意]98 學年度之後有缺考且尚

未補繳 500 元報名費者，請

先至總務處出納組補繳，憑

繳款收據於 109 年 3 月 13

日(含)17:00 前至英/外語診

斷中心登錄註銷，否則本次

不予報名及補助。 

須自行上網報名，並於網路報名

後繳交 500 元報名費用。 

須自行上網報名，報名後由學校

補助報名費，無需另行繳費。 

 

[注意] 98 學年度之後有缺考且尚

未補繳 500 元報名費者，

雖為英文替代課程學生或

碩一及碩二學生仍不予補

助報名費，應自行繳費。 

[注意] 報名後，考試當日非因喪

假或重病住院缺考者，以

曠課兩小時計，並須於試

後一週內（109 年 4 月 30

日前）補繳 500 元報名費。

未於規定期限內補繳 500

元報名費者，將登錄系統，

爾後考試不予報名，未完

成補繳前將無法完成離校

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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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對象 

[第一類] 

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在校學生 

(請另參照本公告「重要通知」) 

本學期國內、外交換生及實習生

欲報考本次大學英檢者，請自行

與本中心聯絡，否則無法參與本

次大學英檢。 

[第二類] 

自由報名學生(得自由選擇報名與否) 

(限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以外

之在學生、延修生、校友) 

[第三類] 

自由報名學生(得自由選擇報名與否) 

(限碩一及碩二學生、參加

108 學年度英文替代課程學生) 

*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應屆畢業

生參加 108 學年度英文替代課程

者屬左側第一類考試對象，並適

用該類考試對象欄所有規範。 

報名方式 

由學校統一造冊報名，學生無需

個別上網報名。 

[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以外之在

學生、延修生] 

1. 網路報名(請利用校務資訊系

統上網報名)。 

2. 網路報名時間：109 年 3 月 2

日至 3 月 12 日 23:00，逾期不

受理。操作方法詳見公告之附

件「大學英檢線上報名操作手

冊」。 

[校友] 

1. 現場報名及繳費（請至露德樓

3F 英/外語診斷中心）。 

2. 現場報名時間：109 年 3 月 2

日至 3 月 12 日 (週一至週五

8:00~17:00)。 

1. 網路報名(請利用校務資訊系

統上網報名)。 

2. 網路報名時間：109 年 3 月 2

日至 3 月 12 日 23:00，逾期不

受理。操作方法詳見公告之附

件「大學英檢線上報名操作手

冊」。 

繳費方式 

無需繳費，但請務必詳閱「考試費

用」欄內容。 

自由報名的同學，報名後次日上

午 10:00 ～ 109 年 3 月 13 日中

午 12:00，自行至系統列印繳費

單，憑單最晚 109 年 3 月 16 日下

班前至銀行或總務處出納組繳

費，逾期未繳費取消報名。 

無需繳費，但請務必詳閱「考試費

用」欄內容。 

取消報名 

(適用自行

報名學生) 

(請見「請假規定」) 自由報名學生，報名後欲取消，在系統關閉 (109 年 3 月 12 日 23:00) 

前可自行線上取消；系統關閉後至 109 年 3 月 16 日前，請至英/外語

診斷中心網頁下載「取消英檢考試報名申請書」填寫後繳交至英/外

語診斷中心，逾期不得取消報名(喪假及重病住院者除外)。 

考生 

個資使用

同意書 

(皆須填寫) 

學校統一造冊由各班學藝股長領

回班上簽署。 

1、所有自由報名考生必須下載「考生個資使用同意書」親筆填寫

並簽名，最晚於 109 年 3 月 16 日下班前繳至露德樓英/外語診斷

中心，逾期未繳交者將取消報名。(*曾參加 103 年 11 月 23 日

(含)之後舉行之大學英檢者，本次測驗得免填具考生個資使用同

意書)  

2、「考生個資使用同意書」可透過下列方式下載： 

  (1) 於校務資訊系統上網報名頁面下載。 

  (2) 至英/外語診斷中心網頁「表單下載」處下載。 

  (3) 於本網路公告附件下載。 

請假規定

(僅限第一

類之考試

對象學生) 

1、若考試當天無法到考，請至英

/外語診斷中心網頁下載「英檢考

試請假單」，填妥後於 109 年 3 月

13 日 17:00 前交至英/外語診斷中

心審核。 

2、109 年 3 月 14 日以後僅限喪

假、臨時性之公假及重病住院（均

需附證明文件），可依規定至英/

外語診斷中心請假，免補繳報名

費。 

(無) (無) 

缺考處理 
1、考試當日非因喪假或重病住院

缺考者，以曠課兩小時計，並須於

1、考試當日非因喪假或重病住

院缺考者，不予受理退費。 

1、考試當日非因喪假或重病住院

缺考者，以曠課兩小時計，並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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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對象 

[第一類] 

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在校學生 

(請另參照本公告「重要通知」) 

本學期國內、外交換生及實習生

欲報考本次大學英檢者，請自行

與本中心聯絡，否則無法參與本

次大學英檢。 

[第二類] 

自由報名學生(得自由選擇報名與否) 

(限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以外

之在學生、延修生、校友) 

[第三類] 

自由報名學生(得自由選擇報名與否) 

(限碩一及碩二學生、參加

108 學年度英文替代課程學生) 

*五專、日四技、日二技應屆畢業

生參加 108 學年度英文替代課程

者屬左側第一類考試對象，並適

用該類考試對象欄所有規範。 

試後一週內（109 年 4 月 30 日前）

補繳 500 元報名費。未於規定期

限內補繳 500 元報名費者，將登

錄系統，爾後考試不予報名，未完

成補繳前將無法完成離校手續。 

2、考試當天若因喪假或重病住院

無法到考者，應於考前或考試後 3

日內（109 年 4 月 29 日前）親自

或託人檢附考試當日之喪假訃聞

或住院證明書至英/外語診斷中心

補辦請假手續。逾期不予受理，並

依上項處理。 

2、考試當天若因喪假或重病住

院無法到考者，應於考前或考

試後 3 日內（109 年 4 月 29 日

前）親自或託人檢附考試當日

之喪假訃聞或住院證明書至

英/外語診斷中心辦理退費手

續。 

 

於試後一週內（109 年 4 月 30 日

前）補繳 500 元報名費。未於規

定期限內補繳 500 元報名費者，

將登錄系統，爾後考試不予報名，

未完成補繳前將無法完成離校手

續。 

2、考試當天若因喪假或重病住院

無法到考者，應於考前或考試後

3 日內（109 年 4 月 29 日前）親

自或託人檢附考試當日之喪假訃

聞或住院證明書至英/外語診斷

中心補辦請假手續。逾期不予受

理，並依上項處理。 

考埸分配 預定考試前一週（109 年 4 月 20 日）公告於學校及教務處網頁最新公告。 

准考證 本次考試不發放准考證，請於考試當日攜帶身分證正本應試。 

 

 


